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函 
 

機關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340號 

聯 絡 人：陳彥如 

聯絡電話：04-23302980 #2317 

電子信箱：yenju@wrap.gov.tw 

傳    真：04-23323523 

 

受文者：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9月20日 

發文字號：水規河字第105070256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doc、簽名冊.pdf 

 

主旨：檢送本所105年9月9日辦理「淡水河水系新店溪治理規劃

檢討(碧潭堰至中正橋)規劃成果」第二次地方說明會會

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委員林昶佐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賴士葆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江永昌

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林德福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羅明才國會辦公室、

立法委員陳超明國會辦公室、臺北市議會顏聖冠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

郭昭巖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吳志剛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應曉薇議

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周威佑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童仲彥議員辦公室、

臺北市議會劉耀仁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鍾小平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

會歐陽龍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李慶元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王閔生

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李新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簡舒培議員辦公室、

臺北市議會阮昭雄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李慶鋒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

會王欣儀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周柏雅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陳錦祥

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厲耿桂芳議員辦公室、臺北市議會徐弘庭議員辦

公室、臺北市議會陳彥伯議員辦公室、新北市議會邱烽堯議員辦公室、新

北市議會陳錦錠議員辦公室、新北市議會游輝宂議員辦公室、新北市議會

張瑞山議員辦公室、新北市議會林秀惠議員辦公室、新北市議會許昭興議

員辦公室、新北市議會連斐璠議員辦公室、新北市議會陳鴻源議員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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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議會羅文崇議員辦公室、新北市議會陳永福議員辦公室、新北市議

會金中玉議員辦公室、新北市議會劉哲彰議員辦公室、新北市議會陳儀君

議員辦公室、新北市議會廖筱清議員辦公室、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市

政府、臺北市文山區公所、臺北市中正區公所、新北市永和區公所、新北

市中和區公所、新北市新店區公所、臺北市文山區景慶里辦公處、臺北市

文山區景仁里辦公處、臺北市文山區萬和里辦公處、臺北市文山區萬年里

辦公處、臺北市中正區螢雪里辦公處、臺北市中正區網溪里辦公處、臺北

市中正區河堤里辦公處、臺北市中正區林興里辦公處、臺北市中正區富水

里辦公處、臺北市中正區水源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河堤里辦公處、新

北市永和區網溪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光復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復

興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上林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桂林里辦公處、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福林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

河濱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永福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秀成里辦公處、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民樂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

民富里辦公處、新北市永和區民本里辦公處、新北市中和區秀景里辦公處、

新北市新店區大鵬里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忠孝里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

復興里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中山里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和平里辦公處、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里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福民里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

百福里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新生里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中華里辦公處、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里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永安里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

安和里辦公處、新北市新店區頂城里辦公處、新店溪景美溪匯流口右岸土

地所有權人自救會、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副本： 

 

 

 
 



第 1頁/共 1頁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會議紀錄 

壹、 開會事由：淡水河水系新店溪治理規劃檢討(碧潭堰至中正橋)規劃成

果第二次地方說明會 

貳、 開會時間：105 年 9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參、 開會地點：臺北市萬福區民活動中心 

肆、 主持人：陳副所長春宏 

伍、 記錄人：陳彥如 

陸、 參加單位及人員：(詳附件會議簽名冊) 

柒、 主持人致詞：（略） 

捌、 本所簡報：（略） 

玖、 討論意見：(依發言順序臚列) 

一、 立法委員江永昌國會辦公室助理： 

(一) 左岸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劃設，期望水利署能早日定案。 

二、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陳美菁股長： 

(一) 新店溪右岸原高規格堤防區及左岸浮覆地之水道治理修訂，應先

徵求兩岸市府之共識方能定案。 

(二) 建請針對右岸高規格堤防用地地主召開說明會。 

三、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曾鈞敏副局長： 

(一) 新店溪右岸高規格堤防以徵收或容積移轉方式取得土地，對臺北

市府財政上或執行上仍有困難，本次說明會並非定案，藉本次說

明會看各位有無更好提案，後續水利署召開審議時，亦會再邀請

雙北代表與會討論。 

(二) 新店溪左岸浮覆地，水利署前與新北市協商將有部分利益回饋到

疏濬工程，會盡快辦理左岸劃設調整。 

壹拾、決議：各位意見納入規劃檢討報告，辦理後續行政作業。 

拾壹、散會(14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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